附件一   华东师范大学各单位2015年度年鉴工作检查评分表
单位：                

	检查内容
	评分细则
	自查情况
	检查情况

	工作分工
	1. 有明确的处级校史年鉴工作分管领导和专兼职撰写人员。（10分）
	
	

	
	2. 校史年鉴工作已列入部门工作规章制度及有关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和考核范围。（5分）
	
	

	时间进度
	按照时间安排，准时在学校OA办公系统中提交本部门年鉴内容（35分）
	
	

	内容体例
	1. 年鉴内容完整齐全，确保本单位重大事件无遗漏、无错讹。（25分）
	
	

	
	2. 年鉴文字和格式规范准确，符合年鉴撰写要求。（25分）
	
	

	总   分
	
	


请填写好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2016年1月13日前送交档案馆校史党史办公室。
办公室地址：中山校区：档案馆209室，62232664

闵行校区：行政楼805室，54343079

